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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文本创作项目资助
实施细则

为规范我市文本创作项目资助管理，根据《厦门市文艺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资助范围

戏剧剧本（包括戏曲、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音乐剧、儿童剧、

木偶剧等）；电影剧本（含动画电影、纪录电影）、电视剧剧本（包

括电视剧、动画片、纪录片、专题片）、广播剧剧本和网络剧剧

本等；图书（文学类图书包括长篇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、

文艺评论类图书和少儿读物等；其中少儿读物中不包括漫画图画

绘本、低幼读物）以及网络文学等文艺门类的文本创作。

第二条 资助对象

一、具有厦门市籍户口或取得厦门市居住证的公民，须征信

良好无犯罪记录。

二、在厦工作的台港澳同胞，须征信良好无犯罪记录。

三、在厦门市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类企事业单

位，须征信良好无犯罪记录。

四、定向为厦门市创作的外地公民或外籍人士，须征信良好

无犯罪记录。

五、申报主体必须拥有申报项目的著作权、版权及各类奖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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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申报权。

六、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，须经各参与合作单位在《项

目资助申报表》上盖章同意，再由主办单位或主要出资单位申报，

申报者须对项目负主要责任。厦门市的创作生产单位须在创作上

居于主控主导地位，并拥有作品的著作权、版权、评奖申报权（须

提交与合作方的约定文本）。

第三条 资助标准

一、获资助的戏剧剧本，每部不高于 30 万元。

二、获资助的电影剧本每部不高于 30 万元，其中动画电影、

纪录电影剧本每部不高于 20 万元；电视连续剧剧本每集 1 万元

（每部最多不超过 30 万元）；网络剧剧本每集 5 千元、广播剧剧

本每集 5 千元、电视动画片剧本每集 5 千元（每部最多不超过

15 万元）；电视纪录片、专题片剧本每部不高于 5 万元。

三、资助的图书每部不高于 10 万元，网络文学参照图书类

作品。

第四条 申报流程

一、个人申报者须提交身份证或居住证扫描件。

二、单位申报须提交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

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、社团登记证、有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等扫描

件（须加盖公章）。

三、填写《项目资助申报表》。

四、剧本类须提交文本初稿电子版；改编的作品应附原著、

改编版权（授权）协议书扫描件；图书类提交 3000 字创作大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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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5 万字以上初稿电子版。

五、以上材料均需在规定截止时间内，通过厦门市文艺发展

专项资金申报平台进行填写、上传申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第五条 项目评审

申报资助项目的评审工作，按照《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

评审工作实施细则》实行。拟资助项目公示无异议后，评审办与

获得立项资助的项目主体签订资助协议，并按照厦门市文艺发展

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管理和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使用资助资金。

受资助对象根据评审办提出的初稿修改意见，按规定时间完

成文本修改后，评审办组织专家进行考核验收，并报评审委审定。

对首次未通过考核的作品，经重大修改，可再度获得一次参加考

核验收的机会。

第六条 资金拨付

一、本细则对每个确定予以资助的作品分两次拨付经费。通

过立项评选时先给予 50%的资助资金，通过考核验收后，戏剧、

影视剧本签订排演协议，图书签订出版合同，网络文学在主要网

络文学网站发表后，再给予 50%的资助资金。

二、在签订资助协议后，如受资助对象不能按协议规定的时

间完成作品，必须以书面形式向评审办提出申请，获得批准后方

可延期。如确无法完成资助项目，应部分或全部返还专项资金资

助款项。

三、获资助作品的成果在使用时（包括播出、演出、展览、

出版、评奖等），须在剧场海报、报纸广告、演出说明书及影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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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和书刊封面或版权页等处用明显的文字标明该作品是“厦门市

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”。

四、受资助的文艺作品优先使用权归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，

特殊情况经审批同意后，可另行安排。

第七条 监管考核

一、评审办组织专家对资助作品进行监管、绩效评估，并报

评审委审核。

二、评审委根据评审办意见，有权对受资助对象违反协议、

弄虚作假、挪用资助经费等行为，根据情节轻重，采取暂缓拨款

或终止拨款、撤销该资助作品、追回部分或全部资助款项等措施。

情节严重者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经评审办核实后追回已拨经费，并

取消受资助对象三年内申请新资助项目的资格：

（一）有抄袭、剽窃或版权纠纷等行为；

（二）与批准的资助作品内容严重不符；

（三）无正当理由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或擅自延期的；

（四）作品申报、评审、验收工作中有行贿行为；

（五）其他违法和严重违规事项。

第八条 发布平台和申报平台

原则上每年由评审办向社会发布申报信息，申报者通过厦门

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平台进行申报。

第九条 附则

一、对于从外地购买且对厦门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影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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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、舞台剧剧本，按照程序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实行。

二、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评审委员会对本细则享有最终

解释权。

三、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

